
1.原规划条件

金普新区大孤山片区2单元C0102-1地块
规划条件

1 限制性条件

1.1用地位置：金普新区大孤山街道。

1.2用地面积：11612平方米。

1.3用地性质：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（公寓占全部计容

建筑面积的45%，商务办公占全部计容建筑面积的50%，

地上停车场占全部计容建筑面积的5%）。

1.4容积率：≤3.5。
2 指导性条件

2.1建筑密度：≤60%。

2.2绿地率：≥20%。

2.3建筑高度：≤100米。

2.4建筑退线：

      临东北侧滨海路规划新建高层建筑退用地红线≥15
米、地下及多层建（构）筑物退用地红线≥10米；临南

侧振鹏南路规划新建建（构）筑物退用地红线≥10米；

临其他方向规划新建地上、地下建（构）筑物退用地

红线≥5米；临路围栏退用地红地线≥1米，临路门卫退

用地红线≥2米。

2.5交通出入口方位：南侧、东北侧（以实际审批方案

为准）。

 2.6停车要求：
       商业按不低于1车位/100平方米建筑面积配置停车位；公寓小于100平方米按不低于0.8车位/户配置停车位、公寓大于等于100平
方米按不低于1.5车位/户配置停车位。项目内停车不得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空间。
       配建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：应按照总停车位数量10％的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，余下90％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。

3 遵守事项
3.1规划用地内建筑应满足相关法规、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并应符合市政工程设施、无线电收发区、微波通道、军事和国家安全设施等
技术规定。
3.2涉及军事、环保、消防、土地、地质、抗震、交通、电力、邮电通讯、煤气、高压走廊、上下水、绿化、人防、公私房、水土保
持、卫生、河渠、防洪等事宜，须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3.3新建建筑与周围原有建筑物间距应符合消防、安全、环保、卫生、日照等要求，并保证周边道路、市政等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；
涉及可能出现的挡日照问题，由建设单位负责解决。
3.4解决好因规划不同步实施产生的相关问题；若规划用地内包含市政公共管线，涉及到保护、迁移、改线等工作，需先行征求规划、
城管及专业公司同意，并解决好各类设施的动迁等问题后，方可施工。
       保证与周边项目的非市政管网畅通且在本项目施工期间正常使用，新设管网未铺设前，原有管网不得中断。
3.5应按国家规范设置开关站、换热站、给水加压泵站等基础配套设施，由地块权属单位负责投资建成后，将不动产权证一次性办给
各专业公司或相关主管部门，其建筑面积及布置方式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要求。
3.6建（构）筑物地下室需设有污水排放设施时，应采用污水提升设备将污水送至室外管网，且该系统应为独立排水系统。
3.7结合周边做好安评和环评，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安全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。
3.8项目用地周边存在高压线、引碧管线、危化管线，应首先结合周边现状和规划开展安全、环境等评估工作，确定防护距离；建设
内容与高压线、引碧管线、危化管线及周边建（构）筑物的间距必须满足安全、消防、环保等相关方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。
3.9未经依法审核同意，本文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。
3.10除上述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>办法》、《大连市城乡
规划条例》及相关法规、技术规范要求。涉及其它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的，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公示事项：规划条件调整

公示时间：2022年12月27日至2022年1月5日

公示内容咨询电话：87628661

公示意见反馈电话：87615613 网上反馈意见邮箱：dkgongshifankui@126.com

  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我局现将拟审批事项向社会各界予以公示（具体内容详见大连金普新区网站https://www.dljp.gov.cn

及现场公示牌）。如相关部门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，请在本公示发布后 7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。逾期或无异议，我局将依法进行后续土地出让及审批手续。

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局
2022年12月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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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普新区大孤山片区2单元C0102-1地块规划条件调整公示

2.新规划条件

原审批的设计方案

新策划方案

项目指标

占地面积 1.16公顷

容积率 3.5

项目指标

占地面积 1.17公顷

容积率 4.71


